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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邀。放假在家，简单回答一下吧。先说一下，我对本案的看法，合法但不合理，商评委，一审法院，
二审法院的判决是依法判决，没有错误。

在回答问题之前先给大家普及一些基本知识，以便大家可以给更好的理解整个案情。

什么是商标？商标应该如何注册？注册后又会得到怎样的保护？

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如果商标脱离了商品，则不能称为商标，只是一个标志而已。从而申请人
在向商标局申请注册商标时需要明确指定该商标的使用商品是什么。为了规范对商品的选择，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将我们生活中遇到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划分成了45个大类并编写了《类似商品与服务区分表》，
我国也在使用该表。申请人在申请商标时，交一份钱可以在一个类别里申请一个标志，行业俗称一标一
类多少钱。因此，一般情况下，最初大家只在自己的主要的商品上注册相关商标。而实际保护中，一般
也是以注册申请时的选定商品为限（专业的来说还有类似商品，但是便于大家理解，此文中做了不规范
的叙述，请谅解），比如你商标叫“abc”'指定使用在“服装”商品上，那么你的“abc”只能在“服装
”商品上受到保护，别人可以在“化妆品”哇，“灯泡”哇等商品上合理使用，不侵犯你的商标权。但
是，驰名商标事可以突破这种商品限制的，具体是在什么情况下，又如何去突破商品的限制是一个非常
专业的问题，在此大家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知名度的高低。

在本案中，苹果公司的商标指定使用商品是第9类的“手提电话”等，而国内这家公司（以下简称新通天
地）的商标指定使用商品是第18类的“钱包”等商品。由于两商标的指定使用商品类别不同，也不属于
商品跨类类似的情况，所以苹果公司在第9类上的“iPhone”商标不能阻碍新通天地18类“iPhone”商标
的注册。

苹果公司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通过驰名商标来得到跨类保护。但是，很不幸的是，商标异议中，驰名商
标是要求在诉争商标注册申请日之前在中国大陆便已达到了驰名的知名度。



经本人查询，在百度百科中显示，苹果公司最早的“iPhone”手机于2007年6月29在美国发售。而新通天
地第18类“iPhone”商标的申请时间是2007年9月29日，此时间与苹果公司最早“iPhone”手机发布的时
间仅相隔3个月。苹果公司很难收集证据可以证明其用于“手机”商品上的“iPhone”商标在2007年9月29
日之前便在中国大陆地区达到了驰名。故而，在本案中，无法对苹果公司的“iPhone”商标进行跨类保
护。

所以说，本案的判决合法，完全合法。但是，本人认为不合理。

如开文所述，商标是区分商品来源的标志。如果真的让新通天地可以合法的在“钱包”商品上标注“iPh
one”商标，就“iPhone”手机现今的知名度而言，一般消费者在看到“iPhone”牌“钱包”时，应该会
联想到“iPhone”手机，从而可能会对“钱包”的质量或生产者产生误认。从商标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
来说，这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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